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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法制办日前公布《缺陷汽
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
征求公众意见，条例规定，汽车生产经
营者确认汽车产品存在缺陷，应立即
停止生产、销售、进口存在缺陷的汽车
产品，并实施召回。拒不对缺陷产品
实施召回，情节严重的可直接吊销相
关许可。

进口车销售商担责

根据征求意见稿，在我国境内注
册，生产汽车产品并以其名义颁发产
品合格证的企业，从境外进口汽车产
品到境内销售的企业承担召回责任。
为及时对缺陷产品进行必要的召

回，征求意见稿规定，汽车厂商应建立
并保存有关汽车产品和汽车产品初次
销售的车主信息记录，保存期不得少
于10年。未按照规定保存有关汽车
产品、车主信息记录的，最高可处 20
万元罚款。

汽车租赁经营者也应当建立相应
的汽车产品经营台账及维修记录，保
存期不得少于5年。

任何人可投诉缺陷

根据征求意见稿，任何单位和个
人可向国务院质检部门投诉汽车产品
可能存在的缺陷。国务院质检、公安、
卫生等有关部门应当建立车辆生产、
安全技术检验、销售、登记、维修、召
回、消费者投诉、人身伤害等信息共享
机制。
国务院质检部门缺陷产品召回技

术机构承担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具体技
术工作。国务院质检部门应及时向社
会公告已确认的汽车产品存在缺陷的
信息以及生产者实施召回的相关信
息，对汽车产品存在的其他危及人身、
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可发布预
警信息。

随车缺陷轮胎入法

征求意见稿有专门一条针对轮
胎，“汽车产品出厂时随车装备的轮胎
存在缺陷的，由汽车产品的生产者负
责召回；未随车装备的轮胎存在缺陷
的，由轮胎生产者负责召回。”

专家表示，轮胎是重要配件，极有
可能危及车主安全，因此多方呼吁纳
入召回范围。加上锦湖轮胎等事件引
发的社会关注，将轮胎纳入召回条例
是众望所归。

大对相关生产者的处罚力度，也
更有针对性地保护消费者权益。

同时，对于情节严重的情况，由责
令停业整顿，加重到“吊销许可”，也可
看出处罚实际将更严厉也更加容易落
实。

汽车召回再征民意 任何单位个人均可投诉汽车缺陷

车企拒召回缺陷车可吊销许可

此次公布的征求意见稿是在
2004年实施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
理规定》基础上进行修改的。针对近
年来不断出现的汽车召回事件，国家
质检总局在 2009年即报请国务院审
议《缺陷产品召回管理条例（送审
稿）》，并在多次调研论证的基础上，
于 2010年 7月，通过国务院法制办首
次对外公布《汽车产品召回监督管理
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原征
求意见稿”）。

■新闻背景

■缺陷车召回制度

何种“缺陷”召回 危及安全需召回
征求意见稿对“缺陷”进行了明确

界定，指出条例所称缺陷，是指由于设
计、制造、标识等原因而在某一批次、
型号或者类别的汽车产品中普遍存在
的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
险，包括：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
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
要求；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

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要求，但
仍有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
安全。
此外，征求意见稿对召回活动也进

一步予以明确。明确召回的具体方式
是“生产者应及时采取修正或者补充标
识、修理、更换、退货等措施，消除已售
出的汽车产品存在的缺陷。”

是否召回谁说了算 质检部门下召回令

汽车生产者不主动实施召回怎么
办？征求意见稿规定，国务院质检部门
获知汽车产品可能存在缺陷的，应当立
即通知生产者开展调查分析。必要时，
国务院质检部门应当开展缺陷调查。国
务院质检部门经调查认为汽车产品存在
缺陷的，应当通知生产者实施召回。

汽车生产者认为其汽车产品不存
在缺陷的，应在规定期限内向国务院质
检部门提出意见，并提供证明材料。国

务院质检部门应组织专家对材料进行
论证，必要时对汽车产品进行技术检测
或鉴定，如确认汽车产品存在缺陷的，
国务院质检部门应责令生产者召回。

有关负责人表示，从表面上看，目
前许多汽车的召回是由企业主动实施
的，但事实上，不少是缺陷产品管理中
心深入调查，并掌握了充分的证据后，
厂商才承认问题，最终实施召回的。因
此主管部门的调查不可或缺。

如何保证召回 违规可吊销许可

征求意见稿规定，生产者实施召
回，应以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告知车主
汽车产品存在的缺陷、避免发生损害的
紧急处理方法及其他召回信息，必要时
应当告知车主停用。

征求意见稿规定，生产者应承担消
除缺陷的费用和对缺陷汽车产品进行
运输所需的必要费用。

为保证召回顺利，有八种情形之一
的，质检部门将责令停止生产、销售、进
口、租赁或者使用缺陷汽车产品，处缺陷
汽车产品货值金额2%以上10%以下的

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情节严重的，由许可机关吊销有关许可。

这八种重罚情况包括：生产者未如
实报告调查分析结果的；生产者未停止
生产、销售或者进口缺陷汽车产品的；
生产者未发布召回信息的；生产者未通
知销售者停止销售缺陷汽车产品的；生
产者未按照已提交备案的召回计划实
施召回的；生产者经责令召回拒不召回
的；生产者未按照规定方式消除汽车产
品存在的缺陷的；经营者未停止销售、
租赁或者使用缺陷汽车产品的。

■焦点

拒召回由拟罚50%货款降拟罚10%
现行规定中对于汽车企业和经营

者不履行召回义务，主管部门最多对其
进行警告和要求重新召回，处罚金额最
高也仅为3万元。

原征求意见稿对产品有缺陷却不
履行召回的生产企业以及其经营者加
大了处罚力度。其中，对于主管部门
责令生产者实施召回，生产者仍未召
回的，原征求意见稿规定，构成产品质
量法律法规规定的违法行为的，依照
有关法律法规追究相关责任；未构成
产品质量法律法规规定的违法行为
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进口，处以违

法生产、销售、进口产品货值金额 5%
以上50%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
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责令
停业整顿。
新稿则对生产者未停止生产、销售

或者进口缺陷汽车产品的，生产者经责
令召回拒不召回的等八种情形做了规
定，要求由质检部门责令停止生产、销
售、进口、租赁或者使用缺陷汽车产品，
并处缺陷汽车产品货值金额 2%以上
10%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
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许可机
关吊销有关许可。

>>解读 处罚力度明降暗升
中国政法大学经济法学系副主任

吴景明称，对比这三稿的表述，对于拒
不召回缺陷汽车的行为处罚力度在不
断变化。

吴景明表示，从单纯的行政处罚来
看，原征求意见稿处罚的力度确实比较
“狠”，但新稿降低行政处罚额并不意味
着处罚力度降低，反而有更“狠”的可能。

他解释称，原征求意见稿规定，汽
车产品用户有权举报违反本条例的违
法行为。新稿则明确，任何单位和个人
可向国务院质检部门投诉汽车产品可能

存在的缺陷。二者相比，原征求意见稿
仅为车主提供了举报的权利，新稿则扩
大了主张权利的主体，包括消协、律师等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拥有投诉的权利，这
样一来也就增加了消费者的力量。在单
纯的行政处罚之外，也可通过索要民事
赔偿等方式，加大对相关生产者的处罚
力度，也更有针对性地保护消费者权益。
同时，对于情节严重的情况，由责

令停业整顿，加重到“吊销许可”，也可
看出处罚实际将更严厉也更加容易落
实。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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